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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07 年第 2 次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7 年 9 月 8 日（六）上午 10 時 5 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華岡 2 樓大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廖院長秋芬、陳會長莉庭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伍、 家長會會務報告：(略) 

陸、 陽明院內成果報告：(略) 

柒、 永福之家成果報告：(略) 

捌、 列管事項 

編號 案由 承辦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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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家長

反映希望

本院能夠

研擬院生

尿布減量

計畫並付

諸實施一

案 

照顧課室 

本案持續進行，加

強如廁訓練並列

入 ISP 計畫，持續

列管。 

1.10月 9日上午辦理「自

立支援體驗營」活動，

歡迎家長踴躍報名，屆

時將發放活動通知單。 

2.目前日間如廁訓練為

2 小時 1 次；夜間於睡前

及午夜 12 點各如廁 1

次。 

3.有關院生尿布使用法

如下： 

(1)尿布用量：原則上有

包尿布需求者，均採 1

片大尿布與 1 片替換式

尿布。 

(2)女性需求者：1 片大

尿布與 1片替換式尿布。 

(3)男性需求者：1 片大

尿布與 1 片替換式尿布

(成漏斗型包覆法)。 

(4)針對尿量多及滲出

者：同上外並於腹部加

包一片替換式尿布(有分

300c.c、500c.c、900c.c、

1000c.c 等多種容量)，日

間因 2 小時如廁 1 次故

使用小容量替換式尿

本案洽悉，

並持續進行

相關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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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；夜間則使用大容量

尿布。 

註：處理等級：A─已處理完畢  B─已依案執行  C─計畫執行  D─無法處理 

 

玖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報告案一：報告有關本院教養費及愛心產品多元支付一案（職發課）。 

說明：為配合市府多元支付政策，本院擬增設信用卡、悠遊卡支付管道說明

如下： 

(一) 信用卡（議約中）：擬於華岡院區、永福院區各裝設一台信用卡讀卡機，

俾利現場繳納服務費。除臨櫃繳費外，尚可使用「信用卡授權」服務，

填寫基本資料，授權本院定期扣繳服務費、捐款，亦可授權一次性支付

產品費用。本年度不收手續費，明年度起由發卡機構直接向持卡人收取

手續費。 

(二) 悠遊卡（議約中）：快樂烘培咖啡庭園裝設 1台悠遊卡讀卡機，可使用

悠遊卡付款，不須手續費。 

(三) 有關院生教養服務費收費部分，華岡院區裝設信用卡讀卡機於行政大樓

1樓收發室，永福之家裝設於 1樓社工辦公室駐點人員位置，家長亦可

藉由信用卡現場繳納服務費。 

家長建議一：有限制只能使用哪些信用卡公司？ 

本院回應：可於網頁搜尋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所列之信用卡公司，現場

亦提供紙本資料傳閱。若有相關問題，可以撥打本院總機

(02-28611380)轉分機 148，由職發課柯筑傑輔導員提供說明。 

家長建議二：使用信用卡刷卡繳費每次皆有一筆手續費，假設每一筆是 18

至 20 元左右，每月繳教養費，1 年約產生 200 多元手續費，

雖金額不大，但也是增加負擔；我們家長多數是弱勢團體，是

否可向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爭取取消手續費，或向社

會局爭取預算吸收家長刷卡手續費，以增加家長使用信用卡繳

費意願？如用信用卡自動扣款繳水電、瓦斯費用是不收手續

費。 

本院回應：明年度是否持續採免收手續費的政策，最快今年 12 月月底才可

能有確切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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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建議三：為節省家長的手續費和承辦人員每月作業時間，收費是否可改

成 2 個月繳 1 次，或改成季繳就是 1 年繳 4 次，1 次手續費 20

元，1 年才多 80 元；若更積極來說，改成半年繳 1 次，可以

省下更多。承辦人員也可省下每月寄發繳費單、收據等時間人

力成本。 

會議決議：先蒐集資訊瞭解狀況後，於下次大會報告。 

 

二、 報告案二：有關調查搭公車至本院探視之家長往返院區的搭車需求。（秘書

室） 

說明：為因應年邁家長提出山仔后公車站牌至本院之接駁需求，本院擬配

合公務車趟提供定點定時接駁，自 9 月 17 日(一)起，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

10 時 15 分自「山仔后派出所」公車站接駁至院內；下午 2 時 50 分自院內

發車接駁至「山仔后派出所」公車站；其餘未提供接駁之時段，若家長有

來院探視需求，經本院向臨近之草山計程車隊洽詢，若欲搭乘該車隊之計

程車，建議提前一日向車隊預約（電話 02-28616025），可避免家長久候。 

家長建議：首先感謝院方採納建議提供接駁服務，但這項服務需要考慮人

力成本及資源有效運用，避免浪費，建議院方要讓家長知道這

件事；並先試行 2 至 3 個月統計搭乘人數來評估是否繼續實施。

另公車到站時間會因當日交通狀況而延誤，若家長所搭公車較

晚到 5-10 分鐘導致錯過公務車也是一種浪費；建議院方可以設

一特別電話號碼，讓當天要來探視的家長先打電話知會幾點會

到，讓院方調配公務車到公車站牌等候家長上車時間。 

本院回應：在宣傳部分，會請社工課協助簡訊發送；請照顧課室協助在聯

絡簿夾通知單，讓家長知道有接駁往返公車站牌的服務。在搭

車時間部分，因公務車仍有每日接送本院院生的例行車趟，希

望盡量不要影響到院生接送時間。 

會議決議： 

1. 留下本院電話號碼部分，將再確認號碼後提供家長於上述時

間點有乘車需求以聯絡本院。 

2. 加強聯絡簿宣傳公車站牌定點接駁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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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秘書室製作每日搭乘人數統計表格，記錄 3 個月搭乘人數

再評估結果。 

 

三、 報告案三：有關 107 年中秋節返家(院)院生交通車接駁時間。（社工課） 

說明： 

(一)107 年中秋節為 9 月 24 日（一），依往例接駁交通車停駛。 

(二)本院中秋節期間院生搭乘交通車返家日期為 107 年 9 月 21 日(五)、9 月

22 日(六)，返院日期為 107 年 9 月 25 日(二)。 

會議決議：本案洽悉。 

 

四、報告案四：有關院生交通車搭乘安全注意事項。（社工課） 

說明： 

(一) 若發現安全帶有打結或損壞等情形，將立即轉知司機及車公司請其更

換。 

(二) 週五、週六之返家交通車皆於發車前確認院生是否繫妥安全帶，週一返

院車亦由接車老師繫妥院生安全帶後再行發車。 

(三) 於發車前將再次提醒司機應遵守途中所經路段之速限，明年簽訂新契約

時亦會明定不可超過行駛路段之速限。 

家長建議一：經過這幾個月，看到交通車方面已改善很多，很感謝社工課的

努力配合。但有家長向家長會關懷小組反應，交通車到站接院

生時發現衣服捲到胸口之上，車上冷氣又開得很強，導致院生

感冒。當然相信工作人員會讓院生都整理好、安全帶繫好，但

可能是安全帶綁得太緊，導致院生覺得不舒服會自己拉扯，在

過程中衣服捲起來變成中空的樣子。希望接車上下山的保育老

師可以稍微注意車上空調溫度，可能是溫度開的太低，半小時

之中在極冷空調之下，院生身體就不舒服。希望可以注意空調

溫度，再做的更好。 

本院回應：關於空調及院生衣物部分，會請接車保育員多注意；也會與車公

司聯繫，若有接車人員反應空調太冷，請司機配合調整溫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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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建議二：院生在上車前衣服都是穿的好好，但因每個人狀況不同，也會

產生不同的狀況，像衣服上拉的問題，希望各位家長在接車時

主動整理自己小孩的衣服。另外之前曾建議院長增加替代役協

助接車，現在看下車時從社工課到各課室還有許多保育員都在

現場幫忙，但在下車時只有 1 個保育員在車上協助院生下車，

希望可以多 1 個保育員到車上協助院生下車，因有的院生身材

高大，保育員比較矮小，在協助院生下車過程太辛苦。希望院

方在人力充足下，可以多安排 1 個保育員協助院生下車。 

本院回應：有關家長建議的事項，必須考慮保育員人力調配，將再評估可行

性。 

會議決議：本案洽悉，有關家長建議事項如上開回應內容辦理。 

 

拾、討論事項： 

壹拾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臨時動議一：有關院生受傷的原因、地點，老師永遠說不知道或羅生門，到

最後永遠不知道真相。家長並不是要苛責老師讓院生受傷，除

了霸凌之外，只是要知道在哪裡受傷、如何受傷，要防範未然。

家長知道在家照顧也會發生意外，在院裡也一樣，尤其 1 個老

師要照顧好幾個人。希望從 9 月開始，不論華岡永福，只要院

生受傷即通報護理站，並做成統計在每次家長座談會報告，說

明受傷人數、原因、地點及善後方式，在 1 年以後受傷人數會

依比例下降。 

本院回應：自去年保健課即開始統計意外事件，在去年最高峰期是 1 個月有

12 個人受傷，今年已降低 50%，大約是 6 人次。原則上是院生有

受傷就會通知護理站紀錄，包含受傷程度、是否就醫、住院，會

有受傷的分級。就統計結果發現有 2 個月份需要特別注意：3 月換

季之故，因此癲癇人數特別多；5 月進入夏季，情緒問題特別多。

接下來要注意秋天也是季節轉換，在癲癇發作跌倒及情緒問題較

多。相關統計未來可在幹部會議上報告，但個別狀況如院生打架

受傷的部分就不列入統計討論報告。 

永福之家回應：意外事件發生對機構管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在此分享一

個到日本參訪機構的經驗：每次參訪，臺灣人都會問日本人「當

你們老人跌倒怎麼辦？」，日本人說：「老人跌倒是很正常的事」，

這裡重點是日本知道老人會跌倒，臺灣是怕老人跌倒，所以約束



6 
 

很多，日本從環境各方面努力改善，但老人一樣會跌倒，而因為

做了許多努力，所以當發生跌倒意外，眾人皆能諒解；臺灣不敢

這麼做，所以老人在哪都一樣，只要約束就不會發生意外。在機

構裡發生受傷事件，主管都要承擔很重的責任，也經常告訴員工

發生受傷事件一定要通報，如果不通報就是自己承擔責，通報後

整個機構一起承擔，也能就原因進行改善，行政主管在不足之處

(如新進人員搬運技巧不熟，讓院生撞到瘀青)給予支持，若是應

注意而未注意也會懲處，但員工仍會害怕而不管通報，因此要如

何平衡也是努力之處。在機構發生意外事件，要做到統計分析原

因並改善，盡量做到減少發生意外，但不可能永遠不發生，但可

設為持續努力的目標。 

家長建議：建議關於統計院生受傷資料，院方留底即可。依過去 20 至 30 年

的經驗是很多事情會出現另外一種狀況，曾經出現當院生受傷，

議員關切後，變成院方要賠償；也曾經發生過院生自己轉身導致

骨頭斷裂，結果院生家長要院方賠償，造成輔導員及保育員離職，

人力是相當寶貴的資產，因此建議院生受傷只要留下詳細資料供

內部處理參考，不要公開形成彼此對立，最後造成院方的困擾。 

 

會議決議：關於家長建議事項，本院目前已有通報處理及統計的機制，目前

先遵循院內的機制處理。 

二、臨時動議二：家長常反應永福之家人力不足，現在引進外勞，希望有輔導人

員訓練外勞能力足以協助正職人員照顧院生，但因外勞的語文

能力可能無法書寫聯絡簿，因此希望外勞避免主責個案，僅為

輔助人力。 

永福之家回應：在雇用外勞的條件即要求具備護理相關知能，如目前所進用

這位外勞本身具有護理背景，具備純熟的照顧技能。就其管

理其他 3 家機構即雇用許多外勞，以實際經驗來說，許多外

勞的照顧工作做的比臺灣人還好，為什麽臺灣人不願意做這

份工作必然有原因。永福缺人非只僅是永福的事，而是臺灣

長照皆缺乏人力，當機構人力不足的結果就會是不收案。以

目標來說，希望好的人才可以留下來，對於外勞亦是如此。

外勞僅是在語言溝通較不易，但在照顧技能是沒有問題，如

洗澡 2 人 1 組較不會發生意外。 

三、臨時動議三：本院就 8 月 18 日家長幹部會議家長建議事項，本院目前處理情

形進行回應： 

(一)請永福之家落實檢視聯絡簿至度，另考量外籍人士也不太具備書寫或溝通

能力，希望能避免讓他們主責個案：永福之家已針對聯絡簿進行宣導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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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區皆需填寫，並且社工每週會進行檢查，如有未遵守者將請主管處理；

另外對於外籍員工，只會安排他們處理勞務性照顧工作，院生的主責皆安

排為本國籍員工。 

(二)希望院方能加強保育老師對尿布的觀念及教育訓練：如前述列管案一，也

歡迎各位家長參加 10 月 9 日之體驗營。 

(三)有關社會適應餐費調整，膳食費餘額能否補貼社適餐費：本院詢問其他公

立教養機構，並沒有以膳食費支應社會適應餐費之情形，惟是否將目前 60

元餐費爭取提高至與現行誤餐費相同之 80 元，本院目前研議中。 

(四)有關家長提及 2-8 及 3-8 生活區無面向走廊之玻璃，希望能加大門上玻璃，

以便從門外能直接觀察區內之情形：經與設計師詢問，擬將兩個生活區門

上玻璃尺寸由原規劃的 30 公分*30 公分加大至 75 公分*75 公分，約為目前

門的一半大小。 

(五)家長反應希望監視器能加裝機處收音設備一事：目前規劃將永福之家今年

度新設之 30 支攝影機加裝錄音設備，預計於 10 月底前完成。 

(六)家長反應交通車車速過快及須注意安全：車速部分，針對車速過快情形，

本院已依契約對車公司進行罰款，另外安全部分前述報告案已進行報告。 

(七)有關家長提出希望能有本院及山仔后派出所往返之交通車：如前述報告

案，歡迎家長可多加利用。 

(八)有關家長反映希望本院辦理的活動能以院生為主一事：本院目前已向各課

室進行宣導，於辦理活動時會致力讓所有院生都能夠參加，而在假日舉辦

的活動，也會盡量媒合志工協助將生活區的院生都帶出來參加活動。 

壹貳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45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